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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此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書連同本集團經審核賬目送呈各股東省

覽。

主要業務及營運地區之分析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及主要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經營航空公司及與航空

相關業務，已分別載列於賬目附註十三及十四。

本年度按業務及地區分類之本集團業績表現分析載列於賬目附註二。

業績及分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及於該日之財務狀況均載列於第43至第87

頁之賬目內。

董事會已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3仙，合共港幣9,938,000元，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五日派

發。

董事會現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6仙，合共港幣19,876,000元。

儲備

本集團及本公司在本年度內之儲備變動載於賬目附註十九。

固定資產

本集團之固定資產變動詳情載於賬目附註十一。

股本

本集團之股本變動詳情載於賬目附註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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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分派儲備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79B條計算，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供分派儲備為港幣

655,05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660,641,000元）。

財務摘要

本集團過往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及資產負債摘要載列於第88頁。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本公司購回合共6,628,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元的本公司普通股，總值港幣

5,325,000元。每股付出的最高和最低的價格分別為港幣0.83元和港幣0.77元。購回的股份及後已全

部被註銷。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的股份數目為3,312,680,000股（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19,308,000股）。

購股權

為了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有關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

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週年股東大會上通過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終止及取代舊

有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隨著舊購股權計劃的終止，

再無購股權按該計劃授出，但舊購股權計劃的條款仍然生效，而所有於終止日期前授出的購股權仍

然有效，並可按其條款行使。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舊購股權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共32,351,800份，而按新購股權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共104,378,000份。

新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如下：

1. 新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參與人士為本集團的成功、業務發展及增長作出貢獻，及／或讓本集

團得以羅致及／或留用具才幹之僱員，以及吸納可效力本集團之寶貴資源。

2. 新購股權計劃參與人士為獲董事會邀請之本集團之任何董事、僱員、供應商、顧客或其他相

關之業務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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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3. 認購價由董事會釐定，為以下的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日報表上所報的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

所日報表上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的面值。

4. 獲授予購股權人士如欲接納購股權，必須由授出日期起計二十八日內繳付港幣1.00元（恕不

退還）。

5.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可授予之購股權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可超逾不時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百

分之三十。

於本年報日，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為331,268,000，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數目百分之十。

6. 向每名合資格參與者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

授出可行使購股權（無論已行使或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發行股份之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之1%。如欲進一步授出購股權予任何合資格參與者而此舉將令於十二個月期

間內因行使已授予或將授予該參與者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註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而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限額，則該進一步授出須待本公司

刊發通函並尋求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而有關合資格參與者及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

方可作實。

7.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所授予任何購股權之行使期限為自授出購股權日期三個月後之日起開始

計算之六年內，並於此期限最後一日終止。

8. 新購股權計劃將持續生效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回顧年度內本公司按新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有104,378,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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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新舊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三
於二零零三年 年內 年內 年內 年十二月

一月一日 授出 行使 作廢 三十一日
獲授者姓名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港幣元

孔棟 32,351,8001 － － － 32,351,800 1 0.82 24/09/2001 25/03/2002

至24/03/2004

莊世平 38,236,0001 － － 38,236,000 1 － 1.04 04/01/2001 12/07/2001

至11/07/2003

－ 33,126,000 2 － － 33,126,000 2 1.14 25/07/2003 26/10/2003

至25/10/2009

張憲林 38,236,0001 － － 38,236,000 1 － 1.04 04/01/2001 12/07/2001

至11/07/2003

－ 33,126,000 2 － － 33,126,000 2 1.14 25/07/2003 26/10/2003

至25/10/2009

曾慶光 38,236,0001 － － 38,236,000 1 － 1.04 04/01/2001 12/07/2001

至11/07/2003

－ 33,126,000 2 － － 33,126,000 2 1.14 25/07/2003 26/10/2003

至25/10/2009

顧鐵飛 － 5,000,000 2 － － 5,000,000 2 1.14 25/07/2003 26/10/2003

至25/10/2009

總數： 147,059,800 104,378,000 － 114,708,000 136,729,800

註：

1. 按舊購股權計劃而授出之購股權。

2. 按新購股權計劃而授出之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即授出購股權之前一日，每股市價為港
幣1.11元。各董事所獲授之購股權的市值如下：

董事 港幣千元

莊世平 36,770

張憲林 36,770

曾慶光 36,770

顧鐵飛 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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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董事會認為對依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的所有購股權作出價值並不恰當，因為很多對計算購股權價
值重要的變數並不能確定。該等變數包括認購價、行使期間、於行使期間內預期的交易價格、歸屬
期（如有）和其他有關因素等。董事會相信計算任何購股權價值之做法須倚賴一些推測的假定，因
此計算結果不單並無意義及缺乏代表性，更有可能誤導各股東。

於年內並無購股權被行使。

董事

本年度及截至本報告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之人士如下：

孔棟
莊世平
張憲林
曾慶光
顧鐵飛
樂鞏南*
胡鴻烈*
何柱國*
李國謙*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8條，張憲林先生、曾慶光先生及顧鐵飛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輪值告退，但表示如再度獲選，願繼續連任。

董事服務合約

有意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連任之董事均無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有與本公司不可於一年

內免付補償（法定補償除外）而終止之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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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合約權益

本年度或年結時，本公司、各同系附屬公司、各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簽訂任何涉及本集團之

業務而本公司之董事直接或間接在其中擁有重大權益之重要合約。

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之個人簡歷

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之個人簡歷載列於第29至31頁。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除各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已於上文「購股權」內披露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及／

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概無持有本公司或被視作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界定）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好倉及淡倉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或根據上市規則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好倉及

淡倉權益。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下列為根據上市規則第8.10(2)段須予披露之資料：

孔棟先生為中航集團公司之副總經理，中航集團公司乃本公司及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國航」）

之最終控股公司。中航集團公司及中國國航均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中國國航主要業務為客運及

貨運航空運輸服務與機場地勤服務，而中航集團公司為其最終控股公司，故此中航集團公司業務構

成本集團之競爭性業務。

孔先生並無直接參與中國國航之業務。因此，本集團能在獨立於該競爭性業務及公平原則之情況下

經營該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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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設置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登記

冊所顯示，以下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 或以上之權益：

約佔已發行股本

名稱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附註

中國航空集團公司 2,286,988,000 69.0 1

中國航空總公司 2,286,988,000 69.0 1

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 2,286,988,000 69.0 1

Best Strikes Limited 187,656,000 5.6

On Ling Investments Limited 322,856,000 9.7 2

Novel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322,856,000 9.7 2

Novel Enterprises (BVI) Limited 322,856,000 9.7 2

Novel Credit Limited 322,856,000 9.7 2

Novel Holdings (BVI) Limited 322,856,000 9.7 2

Westleigh Limited 322,856,000 9.7 2

附註1：中國航空總公司實益擁有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中國航空總公司為一間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國有企業中國航空集團公司全資所擁有。因此，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中
國航空總公司與中國航空集團公司於本公司的權益是互相重疊的。

附註2：當中佔5.6%權益與Best Strikes Limited的權益重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有權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及登記冊之好倉及淡倉權益。

管理合約

根據兩項管理協議，中航（集團）及中航（澳門）航空分別以每月港幣五十萬元向本公司及每月港幣

三十萬元向中航澳門提供秘書、人事、會計及一般辦公室行政管理服務。詳情載列於賬目附註

二十八(i)及(ii)。

除上述所披露，年內並無訂立或存在任何涉及本公司全部或大部份業務之管理及行政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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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如上述「主要業務及營運地區之分析」一段所載，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盈利主要來自航空公司業

務。

本年度內，本集團向其五位最大客戶售出之貨品及服務少於百分之十。

本集團之最大供應商以及五位最大供應商合計分別佔是年度之採購額的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五

十二。

除本公司持有五位最大客戶之中其中一間百分之三十三點六五有效權益，以及由本公司直接控股

公司持有五位最大客戶之中另一間百分之五十一有效權益，而彼等合共佔本集團總採購百分之十

四外，概無董事、彼等之聯繫人士或任何股東（指據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本權益之

股東）並無於上述之主要供應商或客戶中擁有任何權益。

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而須予披露之關連交易如下：

1. 本公司與中國航空總公司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八日訂立了一項牌照協議，據此，中國航空總

公司同意發牌予本公司，只要本公司仍然隸屬中航（集團）附屬公司，則可以在香港、台灣地

區及澳門使用若干商標而毋須繳付專利費。本公司已就該關連交易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第十四章之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檢討該交易乃按一般業務過程中；該項交易之協議條

款；及對本公司股東為公平合理之條款訂立。

2.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本公司與中航（集團）訂立一項管理服務協議；據此，中航（集團）同

意由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兩年期間內提供秘書、人事、會計及一

般辦公室行政管理服務予本集團，而本公司將會就該服務向中航（集團）支付月費港幣500,000

元。

該管理服務協議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更新，內容條款不變，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開始，為期兩年。年內已付之管理費用合共港幣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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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3. 當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完成收購其中包括百分之五十一澳門航空的中航澳門全部權

益後，下文詳情列載若干持續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a) 機場收費及機場費用均由機場管理有限公司（「ADA」，由中航（澳門）航空（中航（集團）

之全資附屬公司）擁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代表澳門機場公司（「MIAC」，澳門國際機

場之發展商及擁有人）開發票及收賬。由於本公司及中航（澳門）航空均為中航（集團）

之附屬公司，故ADA為本集團之關連人士（按上市規則之定義）。此外，持有澳門航空15%

股權之股東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澳娛」）擁有MIAC約33%股權，故MIAC亦為本集

團之關連人士。有鑑於此，根據上市規則，支付機場收費及機場費用構成關連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付ADA之機場收費及機場費用合共港幣

51,927,000元，並不超逾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營業額

10%。

(b) 澳門航空根據一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生效之航空膳食服務協議，繼續向澳門航

空食品供應股份有限公司（「MCS」）購買機上配餐。MCS為澳娛的聯繫人士。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付MCS之機上配餐費用合共港幣40,637,000

元，並不超逾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營業額5%。

(c) 中航澳門與中航（澳門）航空訂立一項為期三年之管理服務協議，據此，中航（澳門）航

空向中航澳門提供全面的管理服務，包括秘書、人事、會計及一般辦公室行政服務，每

月費用為港幣300,000元。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付之服務費用合共港幣3,600,000元，並不

超逾以下兩項的較高者(i)港幣一千萬元；或(ii)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有形資產淨值3%。

(d) 澳門航空與若干售票代理就銷售機票（包括貨物運輸）而訂立銷售安排，而售票代理的

數目會不時因應澳門航空之業務需求而變更。年內，澳門航空透過售票代理出售機票

予最終消費者及按已售機票價值7%-9%比率支付佣金予售票代理，或按固定價格出售

機票予售票代理，讓售票代理按其自行釐定之價格出售機票予最終消費者。該等售票

代理亦包括現為中航（集團）或中國航空總公司（中航（集團）之直接控股公司）的聯繫

人士。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給予或應支付售票代理佣金或售予該等代理

機票價值合共港幣19,725,000元，並不超逾以下兩項的較高者(i)港幣一千萬元；或(ii)本

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有形資產淨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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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

關連交易（續）

本公司就上述持續進行之關連交易已獲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之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檢討該等交易，彼等認為並確認此等交易乃：

(i) 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履行；

(ii) 按一般商業條款；或倘無足夠可供比較之交易以判斷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則按不遜於

獨立第三者所能提供或接受（按適用者）之條款履行；及

(iii) 按根據有關協議對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且符合彼等利益之條款履行。

公司管治

概無本公司董事得悉任何資料，可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任

何時間沒有或不曾遵守上市規則附件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明確指定任

期，但須遵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98條規定輪值告退。

為遵照最佳應用守則，本公司已成立一個審核委員會，並且採納了監察審核委員會職權的職權範圍

書。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三次會議審閱及討論本集團之中期及全年度業績。

核數師

本年度賬目已經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該核數師任滿告退，但表示願應聘連任。

董事會代表

主席

孔棟

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